

关于塔城地区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序号25）整改
完成情况的公示

根据《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贯彻落实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方案》，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序号第25项）已完成整改，现将具体情况予以公示：
1、 整改任务
新疆星塔矿业有限公司对产生的氰化尾渣未落实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要求，产生的氯化焙烧尾渣属性鉴定结果尚无明确结论，均露天堆存在厂区不符合贮存标准的渣场内。
二、整改时限
2024年年底前。
三、整改目标
建立健全危废管理台账，按危险废物管理要求做好无害化处置工作，按规范管理要求贮存转移、处置氯化焙烧尾渣。
4、 整改措施
1.督促新疆星塔矿业有限公司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管理制度，严格落实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要求。
2.督促新疆星塔矿业有限公司完成氯化焙烧尾渣属性鉴别工作，同时按标准完善露天堆存场所防扬散、防渗漏、防流失措施，确保现存氯化焙烧尾渣贮存符合标准。
3.督促新疆星塔矿业有限公司与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接洽谈，尽快签定氯化焙烧尾渣转移处置合同，制定转移处置方案，做好氯化焙烧尾渣转移处置工作。
4.对新疆星塔矿业有限公司固废填埋场未批先建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五、完成情况
1．新疆星塔矿业有限公司已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根据目前危险废物种类、管理措施、处置方式，现已制定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已严格落实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
2．因危废鉴别需对生产过程中样品进行取样、分析，新疆星塔矿业有限公司已在2022年11月全线停产，达不到危废鉴别要求，为合规合法处置，新疆星塔矿业有限公司将氯化尾渣提级管理，全部按照危废进行管理、处置。为确保现存氯化焙烧尾渣贮存符合贮存标准，新疆星塔矿业有限公司氯化尾渣球团堆场在建设初期已将堆场底部进行硬化处理，建有围堰，并铺设HDPE防渗膜，并对堆场顶部铺设了抑尘网，在外围建有挡风墙，有效的杜绝了抑尘、渗漏现场的发生。
[bookmark: _GoBack]3．2023年新疆星塔矿业有限公司委托新疆金派固体废物治理有限公司转移处置氯化尾渣球团10691.11吨。2024年10月1日新疆星塔矿业有限公司委托新疆金派固体废物治理有限公司签订处置合同，截至目前已完成氯化尾渣球团转移处置工作。
4．塔城生态环境局已对新疆星塔矿业有限公司填埋场未批先建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并给予行政处罚60946元。
公示时间:2024年12月3日至12月16日。共计10个工作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来电来函如实反映。
牵头责任单位电话（传真）：0901-6283331，
邮箱：130853657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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